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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召开2024年度
“改革创新、争创一流”重点工作任务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2月23日，西南政法大学召开2024年度“改

革创新、争创一流”重点工作任务推进会，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更

加奋发有为的状态、更加务实高效的作风，确保学校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谋好篇、开好局、起好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开创学校事业发展

新局面。

  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樊伟表示，对照学校2024年的重点工作任

务，要坚持目标导向，把目标作为推进工作的出发点。要坚持问题导向，

把问题作为推进工作的切入点。要坚持头雁导向，把“头雁”作为推进工

作的着力点。要坚持结果导向，把结果作为推进工作的落脚点。唯实争

先、真抓实干，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

的行动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新重庆建设贡献西政力量，以

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年。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林维表示，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是学校“改革创新，争创一流”的攻

坚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学校上下要坚持学习，

找到差距、看准问题、明晰不足，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重视调研，

崇尚实干、力戒空谈、对症施策，做到精准发力科学决策。要深化改革，

认真思考、统筹平衡、分级汇总，做到真干实干，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

创业始终。要强化结果导向，压实工作责任、制定时间表、明确路线图，

以争分夺秒、求真务实的精神狠抓工作落实，努力实现改革创新攀高

峰，争创一流谱新篇。

“新时代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守正与创新”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洁 日前，“新时代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守正与创

新”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举行。本次论坛旨在探讨新时代背景

下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路径以及如何更好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法学人才。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院长米良表示，学院将持续深耕法学领域，

积极响应国家法治发展的需求，努力培养更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法学

专业人才。

  与会人员认为，新时代法学研究生教育应该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学人才。同时，

要注重创新教育理念和方法，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国

家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65届杰赛普（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
暨第22届中国赛区选拔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洁 近日，第65届杰赛普（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

比赛暨第22届中国赛区选拔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法

学院代表队在预赛中四场全胜，以预赛第一的成绩晋级淘汰赛，并在淘

汰赛中连胜四场，首次荣获中国赛区总冠军并获得一等奖，再次获得代

表中国出征华盛顿国际赛的资格。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代表队于2023年4月开始对新队员进行培训，

自2023年8月开始对赛题关键词进行初步法律检索，赛题公布后，队伍

进一步安排与组织法律检索、组内汇报与讨论、与教练进行评议、撰写

书状、撰写庭辩材料、进行庭辩rehearsal等。

  杰赛普（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是由美国国际法学生联合会

（ILSA）主办的专业性法律辩论赛。每年比赛的主题都围绕国际法领域

最新的热点问题，由参赛队通过提交书面诉状和口头辩论的方式进行。

该项赛事活动是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认可度最高的模拟

法庭比赛。本届赛题围绕公益诉讼、剥夺国籍、国籍承认、领事保护、言

论自由、安理会决议的效力和解释、联合国专家的特权与豁免等主题展

开，共涉及四个诉讼请求，即非受害国援引责任、剥夺国籍的合法性、领

事公约框架下的国籍承认问题、履行安理会决议的义务。

甘肃政法大学召开2024年春季学期
第一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

  本报讯 记者赵志锋 为保障新学期教学工作规范有序运行，2月

24日，甘肃政法大学召开2024年春季学期第一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

  甘肃政法大学校长郑高键表示，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好本次

会议精神，明确责任，周到谋划，强化举措，把各项工作做深做实。他

强调：要充分运用优质教学资源，提升教育数字化水平；调整优化专

业结构，聚焦内涵建设，推动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转变观念，加强过

程监督，实行教学动态评估跟踪管理；注重实验室建设，加强实验教

学各环节管理；聚焦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拓展校企合作，以实习

带动就业，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全面提

升教学质量；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教师教育

教学水平的提高等。

  甘肃政法大学副校长史玉成强调，要躬身布局，真抓敢干，切实推

进本科审核评估工作；要未雨绸缪，提前规划，调整招生方案，优化专业

结构；要回归本位，多措并举，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要常抓不懈，久

久为功，切实提高教学质量能力。

□ 张明楷

  《刑法修正案（十二）》降低了行贿罪的法定

刑，明文规定了行贿罪的从重处罚情节。笔者联

系《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法定刑的修

改，就行贿罪的处罚根据发表浅见。

行贿罪的保护法益

  立法机关在决定是否将一个行为规定为犯

罪时，首先必须确定该行为会对什么法益造成

何种程度的侵害，然后进行利益衡量、刑罚处罚

必要性审查等工作，最后决定是否将某种行为

规定为犯罪。所以，犯罪的基本处罚根据与犯罪

的保护法益可谓一体两面的问题。

  刑法理论一般没有独立讨论行贿罪的保护

法益，在日本、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行贿罪与

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相同。我国有学者分别表述

受贿罪与行贿罪的保护法益，但表述内容也是

相同的。讨论行贿罪的保护法益必须注重两个

方面：一是有关贿赂罪的保护法益的基础学说；

二是行贿罪与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的区别。

  关于贿赂犯罪的保护法益，基础学说是源

于罗马法的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说与源于

日耳曼法的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说。在日本、德

国以及我国关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存在多种

学说，但各种学说都以不可收买性说或者公正

性说为基础。

  国内外刑法理论之所以对贿赂罪的保护法

益存在争议，一个重要原因是试图仅以公正性

或者仅以不可收买性说明所有贿赂犯罪的保护

法益。但这样的做法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难以

与刑法规定的各种具体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相

吻合。在刑法分则规定了不同类型贿赂犯罪的

情况下，应当根据宪法规定、刑法条文表述的构

成要件内容以及贿赂犯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

分别阐明各种不同具体的贿赂犯罪的保护法

益。在我国，只要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侵害了职

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就能成立受贿罪，此外，

多数受贿罪不仅侵害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

性，而且同时侵害了职务行为的公正性。

  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3款的规定表明，即

使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但如果获

得了不正当利益，也成立行贿罪。而不正当利益

的获得，必然意味着相对方的国家工作人员实

施了违背职务行为公正性的行为，因而侵害了

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1款

规定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也能表明行贿罪

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不难看出，行贿罪的

基本处罚根据在于，行贿行为不仅侵害了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且侵犯了

职务行为的公正性。

行贿罪的法定刑设置根据

  从保护法益的角度来说，行贿罪的不法程

度重于普通受贿罪的不法。但笔者并不以此为

根据主张行贿罪的法定刑应当重于受贿罪或者

两者的法定刑应当等同，相反主张对受贿罪的

处罚应当重于相应的行贿罪。

  第一，两种行为侵犯相同法益时，并不必然

表明两种行为的不法程度相同，因为两种行为

对相同法益的侵犯程度可能不同。受贿罪的主

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们手中握有相应的公权

力，其对法益的侵害程度重于行贿行为的侵害

程度。第二，从贿赂案件的整体来观察，受贿罪

的不法程度轻于行贿罪的情形较为罕见。第三，

法定刑的轻重并非仅取决于保护法益的区别，

而是需要考虑多种因素。从责任程度来说，由于

国家工作人员比一般人负有更高的廉洁义务，

因而有更高的期待可能性，故对其行为应当给

予更严厉的谴责。从预防的必要性与规制的有

效性来说，也应当是受贿罪的法定刑高于行贿

罪的法定刑。第四，我国有“行贿轻受贿重”的历

史传统。综上所述，受贿罪的法定刑应当重于行

贿罪的法定刑。这一结论并不违背“受贿行贿一

起查”的反腐败重要战略。

  然而，仅比较法定刑本身，就会发现1997

年刑法对行贿罪所规定的前两档法定刑原本

就重于受贿罪。为什么在《刑法修正案（九）》之

前，人们并不觉得行贿罪的处罚重于受贿罪，

进而主张降低行贿罪的法定刑呢？一方面，由

于在实践中受贿数额大多在5万元乃至10万元

以上，所处刑罚一般为5年以上乃至10年以上

有期徒刑，因而掩盖了行贿罪的前两档法定刑

重于受贿罪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由于司法

解释对行贿罪规定的定罪数额起点高于受贿

罪，使得对行贿罪的处罚轻于受贿罪。由此看

来，司法解释能够而且应当弥补或者遮蔽刑事

立法的缺陷，而不能无视更不能彰显或者加剧

刑事立法的缺陷。

  《刑法修正案（十二）》“调整行贿罪的起刑

点和刑罚档次，与受贿罪相衔接”，能否因为没

有对行贿罪规定低于受贿罪的法定刑，而认为

其存在缺陷，还不能直接下结论。

行贿罪的法定刑升格根据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法定刑的修

改，使得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前三档法定刑的主

刑完全相同。但事实上，两者的基本法定刑适用

条件与法定刑升格根据（或条件）并不相同。刑

法对行贿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是“枉法”及其程

度，而对受贿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是数额与其

他情节并重（其中包括“枉法”及其程度）。刑事

立法以受贿数额为根据确定法定刑幅度以及司

法解释将数额作为行贿罪的法定刑升格的情

节，与贿赂罪的本质并不相符。（1）从数额与职

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来说，并非将职务行为出

卖的价格越低，不法程度就越低。将重大职务行

为低价出卖给他人，其不法程度并非更轻。相对

于行贿罪而言也是如此。（2）从数额与职务行为

的公正性关系来说，并非索取、收受的财物数额

越低，对职务行为的公正性的侵犯就越轻；也并

非行贿的数额越大，其获得、谋取的不正当利益

就越重大。（3）由于行贿属于不法原因给付，不

具有返还请求权，不可能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侵

犯了行贿人的财产。（4）事实上，在当下，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300万元以上的，受贿数额对量刑基

本不起作用。既然如此，300万元以下的受贿案

件中，数额也不应当起决定性作用。基于同样的

理由，行贿数额也不应当对量刑起决定性作用。

概言之，行贿与受贿的不法程度，不是由行受贿

的数额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是否“枉法”以及其

程度决定的。

  不能不承认的是，现行刑法关于行贿罪法

定刑升格条件的规定比受贿罪的规定更为合

理。因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对行贿罪法定刑升

格条件的规定，并没有考虑数额，而是考虑行贿

行为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侵害程度。这与贿赂

罪的保护法益完全一致。因此，司法解释不能

单纯根据数额确定行贿罪的情节严重与情节

特别严重，而应根据行贿行为对职务行为公正

性的侵害程度规定升格法定刑的适用。另外，

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的法定刑升格

条件采用了数额与情节并重的规定方式，但从

受贿罪的本质来看，对受贿罪的量刑不应当像

贪污罪那样重视数额，而应当重视与法益相关

的各种情节。

行贿罪的从重从宽情节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刑法第三百九十条

增加的第2款规定了7种从重处罚情节。 

  从立法论的角度来说，《刑法修正案（十

二）》关于从重处罚情节的规定，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关于行贿罪从重处罚的情节，没有设置兜

底规定，这是值得特别称道的。第二，没有将“因

行贿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规定为从重

处罚的情节，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第三，删除

了“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行贿的”从重处罚的

情节，这是十分妥当的。

  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对《刑法修正案（十

二）》规定的7种从重处罚情节的适用，应当注意

以下几点：第一，对7种从重处罚的情节，应根据

行贿罪的保护法益予以理解和适用。例如，第

（七）项规定的“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应是

指用于行贿的违法所得是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

违法行使职权给行贿人形成的违法所得，而非

包括一切违法所得。第二，7种情节都不可能独

立地成为法定刑升格的情节，只有另具备了法

定刑升格的情节，同时具有7种情节之一的，才

能在适用升格法定刑的同时从重处罚。第三，由

于《刑法修正案（十二）》将7种情节规定为从重

处罚情节，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关于上述情节导致成立行贿罪的数

额降低的规定，不应再适用。

（原文刊载于《政法论坛》2024年第2期）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般来说，域外尊重人的隐私权始于近代。

但两千余年前的《礼记》却有尊重个人隐私和年

龄的记载，值得我们研思。

  《礼记·少仪》记载：“不窥密，不旁狎，不道

旧故，不戏色。问国君之子长幼，长，则曰‘能从

社稷之事矣’；幼，则曰‘能御’‘未能御’。问大夫

之子长幼，长，则曰‘能从乐人之事矣’；幼，则曰

‘能正于乐人’‘未能正于乐人’。问士之子长幼，

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

薪’。”意思是，他人的隐私不能随意窥探，不和

别人随便套近乎，不要揭别人的短处，不要有嬉

笑侮慢的神态。别人问及君王儿子的年龄，如果

已经长大，就回答说“已经能够从事国家的政事

了”；如果还没有长大，但已是大童，就回答说

“已经能够驾驭车马了”；如果尚未成童，就回答

说“还不能够驾驭车马”。别人问及大夫儿子的

年龄，如果已经长大，就回答说“已经能够从事

乐师的事务了”；如果尚未长大，就回答说“能够

接受乐师的指正了”；如果尚未成童，就回答说

“还不能受乐师的指正呢”。别人问及士儿子的

年龄，如果已经长大，就回答说“已经会耕地

了”；如果尚未长大，就回答说“已经会背柴了”；

如果尚未成童，就回答说“还不能背柴呢”。从上

述记载可知，《礼记》的作者挺注意保护人的隐

私，不随便打听人的年龄。

  “不窥密”包括对私人住宅不能偷窥。陈公

柔先生《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记载汉代的一条

法律规定：“捕律：禁吏毋夜入人庐舍捕人。犯

者，其室殴伤之，以毋故入人室律从事。”意思是

说，禁止官吏夜间进入私宅逮捕犯罪嫌疑人。违

反者一旦被私宅主人杀伤，则按照汉律的“毋故

入人室”条例处理。什么是“毋故入人室”条例

呢？陈先生指出，《周礼·秋官·朝士》注引郑司农

之说：“盗贼群辈若军共攻盗乡邑及家人者，杀

之无罪。若今时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

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

  《唐律·贼盗律》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者，

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

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已就拘执而杀伤者，各

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意思是说，凡夜晚

无故擅自闯入别人家中的，笞打四十，主人当即

杀死的，不处罚。如果知道来人不是侵犯而杀伤

的，按斗杀伤减二等处罚。如果来人已被捆捉而

又杀伤的，都以斗杀伤罪论处。要处死刑的，改

加役流。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法律中

对住宅是严加保护的。住宅不受侵犯是现代隐

私权制度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虽然中国古代

的法律只是在于保护财产与人身安全，但汉代

对住宅隐私的保护却和当代隐私权的保护

相同。

  中国古代对窥视皇宫的行为就更为严惩

了。从秦朝开始设有“窥宫者斩”的规定：议论皇

室事务、损害皇室尊严者，作为“大不敬”，列入

“十恶”严惩；《宋刑统》规定：诸阑入宫门徒二

年，阑入御膳所者，流三千里，登高临宫中者，徒

一年。同时也出现了将剥夺隐私作为惩罚行为

的一种形态，如我国古代长期流行的在犯罪人

脸上刻字的黥刑等。

  中国古代对男女之间私事也非常注意保

护。《汉书·张敞传》记载，京兆张敞“为妇画眉，

长安中传张京兆眉妩，有司以奏敞，上问之，对

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

上爱其能，弗备责也”。《醒世姻缘传》中对此事

的评价是：“虽为儒者所讥，然夫妇之情，人伦之

本，此谓之正色。”可见古人认为，夫妇间的私事

是人伦之本，是正道、而非歪门邪道，所以要加

以尊重。可见，即使在宣扬“非礼勿视，非礼勿

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吃喝拉撒到喜怒

哀乐都有严格标准管制的社会，还是号称至高

无上的万能的皇权，在夫妻隐私面前也不得不

让步，可见古时对于个人隐私不能在公众场合

谈论已经成为一种风俗。

  古代社会也比较重视女子的隐私，尤其是

贵族女子。未出嫁的女子大多“大门不出，二门

不迈”。比如，女子生病就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

子，男大夫是不能接触女病人肌肤的。明代《习

医规格》规定“隔帷诊之亦必以薄纱罩手”。古代

女人最忌讳手让别的男人摸，被陌生人摸了算

是“失贞”。另外，女病人即便可以出来见男大

夫，也要用纱巾或扇子“蔽面”。而宫中女子看起

病来就更麻烦。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时规定：“宫

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宫。”嫔妃生病只能根

据病情让医生开药方。

  看来中国古代对隐私权的保护，和财产保

护、女子贞操等观念夹杂在一起。殊途同归，都

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隐私权的作用。

《礼记》中对个人隐私和年龄的尊重

行贿罪的处罚根据
兼议《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的修改

法学洞见


